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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
花蓮縣議會廣告

酒後駕車是台灣社會

長期以來存在的交

通問題及亂象，為保障人

民的生命及財產，對於政

府訂定政策並執行全國

取締酒駕大執法，給予

絕對的肯定與支持，我認

為，不論是議員、民代或

是一般民眾都應嚴格遵守

「酒後不開車」的原則，

勿因貪圖一己之便或心存僥倖而酒後上路，若工

作或職務上真的有應酬的必要性，則應另尋代步

交通工具。確實遵守「開車不喝酒」、「酒後不

開車」、「醉不上道」及「指定駕駛」之安全觀

念，勿心存僥倖、以身試法、害人害己。

不論官民代都不應酒駕

對這次取締酒駕大執法

我絕對贊成的，但全

面取締酒駕，需耗費相當

多的警力資源，然而花蓮

警力長期以來都呈現不足

的狀態，中央在執行政策

時，應考量警方在執行勤

務時的人力，勿因此而影

響到其它案件或業務的辦

理；此外，取締酒駕時，

除檢測殘留酒氣外，也應主動提供金雞獨立、閉

眼讀數、畫同心圓或走直線等「輔助測試」，再

由法官判定是否達到酒駕標準，由於每個人對酒

精反應不同，過去有駕駛人酒測值雖超標，卻因

輔助測試而獲判定為未達「非安全駕駛」案例。

取締酒駕不能影響辦案

在臺灣喝酒已經成為

應酬文化之一，既

然已經了解到酒駕問題的

嚴重性就需要立即改變，

我全力支持警方大力取締

酒駕，也希望花蓮鄉親一

起全力配合。

　我呼籲推動反酒駕社會

運動，建議從最基本的中

小學公民教育做起，強調

喝酒不開車是遵守法律，這是法治社會的一環。

用小孩的親情去影響大人、並且透過店家與計程

車業者相互合作配合，進而養成人們酒後不駕車

的觀念。這種從下而上的社會運動，可以減少家

庭悲劇的發生及保障全縣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應推動反酒駕社會運動

我雖不鼓勵酒駕，但原

住民在祭典期間因文

化與傳統的習慣，酒類飲品

是活動祭天祭祖靈時必要所

需，但因環境和法令變革，

必須符合時代要求。我覺得

立法院應重新制定，適度放

寬原住民慶典飲酒罰則，或

以勸導方式來磨合其問題，

減低取締所引發的糾紛。

　而在餐飲業者方面，鼓勵業者代客叫車的服務，

並希望中央制定法令，將餐飲業除了衛生消防管理

之外多加「代客叫車」強力執行方案，以杜絕因餐

宴後的酒駕再發率。並且在餐廳內張貼及發放宣導

海報，不要讓高雄「葉少爺」的悲劇在花蓮上演。

放寬原民慶典飲酒罰則

防止酒駕除了執法，宣

導也要夠，必須讓民

眾知道酒駕的嚴重性，不

該抱著苟且的心態，認為

如果酒駕被抓找人關說就

好，很不應該！此外，酒

駕新罰則上路，酒測值零

點二五至零點五五就會被

罰鍰，在宣導方面必須足

夠，如果只是警察站崗，

民眾仍不知道刑責，依然達不到遏止的作用。

　此外，近來有許多酒駕傷亡的事件，我認為酒

駕撞死人不應該這麼輕易就交保放人，像台中市

長胡志強就提議酒駕拘留三天並沒收車輛等，最

終目的就是要避免酒駕情事再發生，而這也有賴

民眾一起關注與努力。

撞死人不應該輕易交保

我就是酒駕的被害人。

民國九十年間我準備

參選玉里鎮長之際，遭到一

名酒駕者撞斷我的左腿，到

現在已經先後開了四次刀，

留下後患無窮的後遺症，走

路不太靈光，打類固醇造成

身體浮腫等等。肇事者完全

不聞不問，後來肇事者因故

身亡，我還去給家屬包了一

個白包當奠儀。如今腿部一痛，就讓我感嘆萬千。

我國對於酒駕的罰責過輕，導致酒駕案件層出不

窮，不斷上演被害人家破人亡的慘劇，我主張政府

應該加強取締、加重罰責。日韓都早已實施「代理

司機」制度，我國也應該早日實施。

早日實施代理司機制度

政府全面加強取締酒

駕，這是針對西部、

北部都會區，近期連續發

生的惡性重大酒駕案件的

宣示性作為。我認為如果

是惡性重大的酒駕行為應

該加強取締，但是在花蓮

偏遠的中南區，我認為應

該用「因地制宜」來因

應，喝酒對於偏鄉的原住

民來說是一種文化，況且也要考慮城鄉差距的問

題，偏鄉大多數的居民都賺不到什麼錢，每個月

收入不到三萬元的比例相當高，接到一張罰單可

能就會影響當月的生計。因此對於一般性質的酒

駕案件，宜多用「勸導」來代替「取締」。

偏鄉酒駕案件宜用勸導

對於酒駕的問題，警察

應該按照法規確實

執行，例如：法規規定多

久可以給喝酒的人喝水等

等。對於花蓮原住民有喝

酒的文化，警察應盡量勸

導，當然酒測值已經超標

了就要按照法規來辦理。

我們民意代表在處理酒駕

的糾紛時，主要是看警察

的態度以及是否人權有受到影響，如果警察態度

是可接受的，人權沒有被危害，民意代表是不會

有什麼話講的。現在有關於酒醉駕車的法規有修

正了，警察在執法的同時，應該要按照法律規定

來辦理，這樣可以減少糾紛。

警察執法應該按照法規

最近我在關心兩件民眾

的酒駕案時發現，有

些民眾平常不喝酒，但喝

酒後卻被警方盯到，有一

件是一直到他家門口，進

行酒測，結果超過標準；

另一件是一個女性喝藥

酒，在田間小道被警察追

下來酒測，結果也是超過

標準。我想說的是，目前

民眾的生活非常困難，油電又雙漲，物價波動，

一被抓到罰單最低也要一萬五千元，繳了罰單實

在是活不下去，因此，我想建議政府對於首次酒

駕被抓到的人，是否可以研究開勸導單，來取代

罰單，希望政府能做這樣的研究，並且考慮其可

行性。

首次酒駕可否開勸導單

酒駕大執法，不僅保護

自己也保護別人，我

們應該體諒警方的用心，

我想大家都會支持酒駕採

重罰措施，以降低酒駕肇

事率。

　由於日本政府對酒駕者

加重處罰，產生相當大的

嚇阻效用，以至於日本去

年酒駕致死的人數，創下

自一九九○年開始統計以來人數最少的紀錄。

　亂世用重典，當酒駕肇事案件不斷重演之際，

主管機關應該採取具體有效的新措施，重罰、吊

照加上課講習，大家都不會酒駕，就不會有傷害

自己以及別人的意外發生。

應採重罰、吊照加講習

全國取締酒駕大執法

對守法用路人是一

項安全的保障，未來政府

更應該落實「指定駕駛」

的措施宣導，以確保自身

及他人安全。陳修福說，

如果喝了酒卻還需要開車

的話，就應指定他人來駕

駛，這就是酒後的一個正

確作為，避免酒駕傷人。

　陳修福也強調，飲酒場所的業者都有提供酒醉

顧客必要的服務，如代叫計程車、宣導指定駕駛

等，避免客人酒醉駕車。他表示，花蓮縣取締酒

駕的成效雖然不錯，但還是有努力的空間，期盼

透過擴大執法，呼籲民眾切勿酒後駕車。

應該落實指定駕駛措施

我反對有人把酗酒和原

住民聯想在一起，彷

彿原住民朋友的酒品都很不

好，會喝酒鬧事一般，其實

深入去了解，會知道酒在原

住民的世界裡扮演著文化傳

承的角色，喝酒是代表同心

歡樂，沒有利益目的，是很

單純的人與人之間感情的交

流。它代表整個原住民社會

的驅動、延續，並且豐富了神聖的祭典。

　族群文化與傳統生活習性當然也要受限法律的規

範，政府取締酒駕大執法個人非常贊成，除建立社

會秩序，也能讓喝酒的人有所節制，社會安全、家

庭平安，是先進國家，有品質人民追求的目標。

傳統習性要受法律規範

酒駕肇事率愈抓愈高，

問題出在罰則仍不夠

嚴厲，此次「全國取締酒

駕大執法」，但近日來酒

駕肇事致人於死事件還是

層出不窮，顯見需要更嚴

厲的罰則。而為了讓肇事

者心服口服，員警的態度

務必要公正。

　日前至日本進行考察，

發現日本在酒駕的取締罰則比臺灣還嚴厲，也因

為嚴厲的罰則抑制了酒駕的發生率，值得臺灣學

習、效法。另外，為了讓酒駕取締有成效，政治

人物、民意代表也須不介入酒駕肇事後的「關

心」，以免影響執法者的辦案公正性。

民代不宜介入酒駕案件

面對酒駕導致人命喪失

事件頻傳，民眾抱怨

聲高漲，警政署展開「全

國取締酒駕大執法」，雖

然時間上已稍慢了，但個

人全力支持此項行動。

　酒駕事故發生，害人也

害己，常見媒體登載酒駕

肇事，輕者雙方手斷腿

折、重者導致兩個家庭

因而家破人亡，尤其當被害者為家中唯一經濟來

源、獨子、甚至夫妻、父母同時雙亡，看見年老

雙親、幼小子女無助又哀慟的表情，令人心痛，

因此，降低酒駕肇事除了警方的嚴厲取締外，更

要奉勸大眾務必嚴守酒後不開車原則。

警方必須進行嚴厲取締

隨著社會的變遷及習慣

的更異，酒已成為待

客的誠意表徵，只要好友

相聚，一定脫離不了小酌

一番，加上經濟能力的穩

定，家家都有代步客車或

機車，酒後肇事也因此層

出不窮。

　官方為避免不幸事件一

再重演，勸導民眾「喝酒

不開車，開車不喝酒」，但效果不彰，此次，使出

嚴取締、重處罰的手段，每天不定時、不定點在不

同的路段執行酒駕取締大執法，希望民眾配合，因

為「長痛不如短痛」，趁此機會戒酒或養成酒後不

開車是值得的，也希望因此不幸事件不再發生。

要養成酒後不開車習慣

「酒後駕車，毀人家庭！」花

蓮縣議會議長楊文值對於

警方執行取締酒後駕車大執法表示支持，更呼籲鄉親重視

自己生命也尊重他人生命。

　對於縣警察局在花蓮縣全境嚴格執行酒駕取締，楊文值

同時呼籲鄉親酒後不開車，尊重他人與自身的生命，希望

所有人都快樂出門平安回家。

　花蓮縣配合全國同步取締酒後駕車大執法，議長楊文值

希望取締酒駕絕不寬貸，鄉親切勿以身試法。

　楊文值表示，全國近來接連發生重大交通事故，當中高

速飆車、酒後駕車等危險駕車行為，造成不良示範及影響

，希望藉由全國性取締酒駕大執法達到端正整體社會風氣

的目的，尤其花蓮剛剛進入七、八月的觀光季，豐年祭與

大型觀光系列活動密集展開，鄉親在歡樂氛圍中以餐敘聯

繫情感的同時也要注意，只要飲酒就不要開車上路，因為

「醉後逞強行、害人毀家庭」。

　花蓮縣對於造成公共危險的酒駕行為絕不寬貸，所有警

察同仁將雷厲風行地嚴格執行取締，在各個鄉鎮巷道進行

攔檢，盼能勿枉勿縱，以保護所有鄉親的安全。楊文值也

同時呼籲鄉親不要因為自己一時的歡樂，釀成家破人亡的

悲劇，希望所有人都能快樂出門平安回家。

希望警方取締酒駕絕不寬貸

對全國

取締酒駕大執法

的看法


